佛光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院 語文學系
博士候選人資格審定表
資格審定：候選人資格之獲取，以學術活動之參與為計算基礎。博士學位候選人需完成 30 點學術活動積點。滿足條件後，方得填妥表單，並備妥相關證明(請參考第二頁)，繳交至系辦。
□本人確實以本系學生身份進行發表，且依規定完成學術活動積點。
學生簽名：	學號：
適用項目：
	項目
	數目

	（一）具有審查機制的學術期刊，一篇 25 點。
	

	（二）國際或海外學術研討會，一篇 20 點。
	

	（三）校外學術研討會，一篇 15 點。
	

	（四）校內學術研討會，一篇 10 點。
	

	（五）其他得獎事蹟或發表於創作類型出版刊物者，由系務會議認定之，並核給點數。
	

	申請認列學術活動積點	點。


－－－－以下欄位由語文學系教師填寫，需 3 位委員同意，即認列點數。－－－－
請委員審核學生獲得之點數，若與學生提供之點數不同，請提供說明。
同意認列學術活動積點	點。













	指導教授簽名：
	年
	月
	日

	學系教師簽名：
	年
	月
	日

	學系主任簽名：
	年
	月
	日




佛光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院 語文學系
學術積點證明資料說明
項目（一）請提供：
1. 刊物封面
2. 發表目錄
3. 發表論文全文
4. 未出版已接受刊登證明
項目（二）~（四）請提供：
1. 研討會海報
2. 發表議程
3. 發表論文第一頁或摘要
項目（五）請提供：系務會議通過日期
年	月	日		學年度	次系務會議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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